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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条例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５日海北藏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９日青海省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州草原的保护、管理、建设和合理利用，促
进畜牧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州境内的草原和农业区的草山、草坡均适用本条

例。
第三条　州、县人民政府畜牧部门主管辖区内的草原管理工

作。
乡人民政府经县人民政府的授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草原管理

工作。
农、林、牧、渔场所属范围内的草原，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监督

下，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自行管理。
第四条　州、县人民政府可在畜牧部门建立草原监理机构，负

责草原管理的监督、检查。乡人民政府可配备草原监理人员。

第二章　草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五条　州内草原属于全民所有，农业区的草山、草坡依照法
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第六条　全民所有的草原，可以固定给集体长期使用。全民

所有的草原，集体所有的草山、草坡和集体长期固定使用的全民所
有的草原，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从事畜牧业生产。
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草原使用权可以固定到场一级，集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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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草原使用权可以固定到村、合作社，由牧户或者联户承包经
营。
第七条　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的草原，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集体所有的草山、草坡，以及集
体长期固定使用的全民所有的草原，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
发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第八条　依法改变草原使用权的，必须办理草原使用权属变

更登记手续，更换证书。
第九条　草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侵犯、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草原。
草原使用权受到侵犯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畜牧部门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被侵权人也可
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依法使用草原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建设和

合理利用草原，缴纳草原管理费等义务。
第十一条　草原使用权的争议，应根据原有的界限由当事人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草原法》第六条的规定，分别由州、县、
乡人民政府处理。
在草原使用权的争议未解决以前，双方应撤出有争议的地区，

任何一方不得破坏草原和草原上的设施，不得以任何借口挑起事
端。

第三章　草原的保护和利用

第十二条　国家和地方建设征用集体所有的草山、草坡或者
使用集体长期固定使用的全民所有的草原，按照《土地管理法》和
省、州有关规定办理，由用地单位支付草原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并妥善安置牧民的生产和生活。
第十三条　国家和地方建设临时使用草原，须经享有草原使

用权单位的同意，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土地管理法》的
规定办理。使用期满，用地单位应当恢复草原植被。
临时使用草原，应按该草原前三年平均年产值（亩产草量价值

和畜产品价值之和）逐年给予补偿。
第十四条　严格保护草原植被，禁止开垦和破坏。对已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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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造成草原沙化、碱化或者严重水土流失的必须种草还牧。
第十五条　在草原上割灌木、挖药材、采金、采集野生植物或

挖沙（在国家干线公路和地方道路两侧１０米内采沙养路外）、拉肥
土，必须经草原使用者的同意，报乡级或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在指
定的范围内进行，并缴纳草原补偿费。
禁止在荒漠、半荒漠草原和沙化、水土流失地区砍挖灌木、药

材及其他固沙植被。未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不得采集草原上的
珍稀野生植物。
禁止在草原上挖草皮，掘深沟。群众盖房、修房等用土、用沙，

应征得草原使用者的同意，由村民委员会指定地点进行。
第十六条　机动车辆在草原上必须按划定的道路行驶，不得

随意开辟行车便道。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捕食鼠虫

的益鸟益兽，防治草原鼠虫害和牧草病害，灭除毒草。
第十八条　保护草原生态环境，防止污染，禁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向草原及水源排放有害的废水、废渣、废气。
禁止在草原使用残留期长、二次中毒的农药。
第十九条　加强草原防火工作，建立防火责任制，制定草原防

火制度和公约。在草原防火期（每年１０月１日至翌年４月３０日
内），应当采取安全措施，严格管理。
消除有毒有害植物，更新植被或者防治疫病污染，需要放火烧

草时，必须报请县畜牧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二十条　国家资助、集体和个人集资建设的草原设施，应固

定给有草原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由其负责管理维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偿平调、侵占和破坏草原设施。
第二十一条　县畜牧部门对辖区内的草原应根据不同类型和

年产草量，确定合理的载畜量，保持畜草平衡。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二条　认真贯彻执行《草原法》和本条例，在保护、管理
和建设草原、发展草原畜牧业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
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县级人民

３



政府畜牧部门或者乡人民政府给予处罚。
（一）未经批准开垦草原的，责令停止开垦，恢复植被，处以开

垦亩数年产值１０倍的罚款。
（二）抢牧滥牧的，责令其立即退出草场，赔偿损失，并处以每

羊单位２—３元的罚款。
（三）破坏草原，或者砍挖固沙植物和其他野生植物、采土等，

责令恢复植被，赔偿损失，并处以５０—２００元的罚款。
（四）破坏或者毁坏草原设施的，除赔偿损失外，处以５０—５００

元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草原的，由县土

地管理部门协助县畜牧部门处理，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对双方当事
人处以非法所得５０—１００％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人民政府
收回草原使用权。
第二十五条　对非法占用草原的，由县畜牧部门责令限期退

还，赔偿损失，并处以每亩５０—２００元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对侵犯草原使用权，引起草原纠纷，造成财产损

失的，责令赔偿损失，可以并处罚款；造成人身伤亡，触犯刑律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收取的罚款，上缴当地财政，用

于草原建设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畜牧部门或者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３０日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部门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的，由所在单位或者

上级主管机关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州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１９８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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